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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诉前调解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子公司为原告 

 涉案的金额：合计3,584.61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尚处于诉前调解阶段，诉讼结果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 

 

一、本次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京美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京美电子”）、控股子公司国美通讯（浙江）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国

美通讯”）因与深圳金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正方”）的买卖合同纠纷，

分别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下称“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财产保

全，并于 2024年 2月 23日收到法院送达的（2024）浙 0402民诉前调 1890号案、（2024）

浙 0402 民诉前调 2068 号案相关法律文书。 

二、京美电子诉金正方案件的事实与请求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嘉兴京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金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朱奎（金正方实际控制人） 



第三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二）案件的事实与理由 

京美电子与金正方于 2021 年 6 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由京美电子出

资 1,500 万元购买金正方的智能电表生产设备及产线（下称“电表产线”），金正方

合法取得国网江西电力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项目中标后，由京美电子负责中标项

目的物料采购、生产。双方约定金正方保证京美电子投入合作项目的支出款项在协议

签订后一年半内收回，如超过前述约定时间未能收回，金正方应以 1,567.50 万元回购

电表产线并向京美电子支付其支出款项或差额部分。《合作框架协议书》签订同时，

金正方实际控制人朱奎以其个人名义对金正方的义务作出连带担保责任承诺。 

京美电子与金正方于 2021 年 7 月签订电表产线采购合同，约定由京美电子向金

正方采购电表产线，价款合计 1,500 万元。京美电子依约支付 1,350 万元价款。《合

作框架协议书》签订后一年半期满，金正方未依约回购电表产线。 

期间金正方因中标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相关项目而与京美电子于 2021

年 10 月签订《单相载波表套件采购合同》（下称“《套件采购合同》”），后签订

补充协议，约定金正方向京美电子采购单相载波表套件，货款总价 1,486.78 万元。朱

奎以其个人名义对金正方在《套件采购合同》的全部义务作出连带担保责任承诺。金

正方又函告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在相关合同项下，由京美电子代收金正方的

货款。京美电子依约向金正方履行了《套件采购合同》约定的全部交付义务，但金正

方未依约全额支付货款，仅支付货款 280.30 万元，至今仍结欠京美电子货款 1,206.48

万元。 

京美电子多次向金正方主张支付回购款及腾退设备、催要货款，金正方未按上述

合同约定履行，京美电子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案件已进入诉前调解阶段。

2024 年 2 月 23 日，京美电子收到南湖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保全申请的《民事裁定书》，

法院裁定冻结金正方、朱奎的银行存款 3,120 万元或者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财产。 

（三）诉讼请求 

1、判决金正方向京美电子履行回购电表产线，并支付设备及生产线回购款



1,417.50 万元； 

2、判决金正方支付自 2022 年 12 月起至实际腾退设备及生产线之日期间的占用

使用费暂计 50 万元； 

3、判决金正方立即向京美电子支付货款 1,206.48 万元，并按照订单总货款 30%

支付违约金 446.03 万元，合计 1,652.51 万元； 

4、判决朱奎对金正方上述第 1-3 项诉讼请求中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5、判决第三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在其与金正方签订的相关合同项下

对金正方的付款义务范围内优先向京美电子支付上述第 1 项诉讼请求范围内的款项； 

6、本案诉讼费由金正方、朱奎依法承担。 

三、浙江国美通讯诉金正方案件的事实与请求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国美通讯（浙江）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金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二）案件的事实与理由 

浙江国美通讯与金正方于 2021 年 6 月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金正方向

浙江国美通讯采购 3 种工业品，合计价款 917.47 万元。2021 年 9 月，浙江国美通讯

向金正方履行交付完毕最后一批货物，但金正方仅于 2021 年 12 月支付货款 10.09 万

元，2022 年 3 月支付货款 550.00 万元，余 357.38 万元至今未予支付。金正方曾函告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在与其双方签订的相关采购合同项下，由浙江国美通讯代收

金正方的货款。 

浙江国美通讯多次协商催告未果，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案件已进入

诉前调解阶段。2024 年 2 月 23 日，浙江国美通讯收到南湖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保全申

请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冻结金正方银行存款 465 万元或者查封、扣押其等值



财产。 

（三）诉讼请求 

1、判决金正方立即支付浙江国美通讯货款 357.38 万元，并按照未付货款的 30%

支付违约金 107.21 万元，合计 464.60 万元； 

2、判决第三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其与金正方签订的相关采购合同项下

对金正方的付款义务范围内优先向浙江国美通讯支付上述第 1项诉讼请求范围内的款

项； 

3、本案诉讼费由金正方承担。 

四、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前期对金正方的应收账款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上述案件尚处于诉前调解

阶段，诉讼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公司将

根据案件的后续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